
2019税务稽查重点与企业应对策略

前言

为落实《政府工作报告》更大规模减税的部署，围绕从 4月 1日起将制

造业等行业 16%增值税率降至 13%、交通运输和建筑等行业 10%增值税率

降至 9%的举措，会议决定：一是进一步扩大进项税抵扣范围，将旅客运输服

务纳入抵扣，并把纳税人取得不动产支付的进项税由分两年抵扣改为一次性全

额抵扣，增加纳税人当期可抵扣进项税。对主营业务为邮政、电信、现代服务

和生活服务业的纳税人，按进项税额加计 10%抵减应纳税额，政策实施期限暂

定截至 2021年底。确保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二是对政策实施后纳税人新

增的留抵税额，按有关规定予以退还。三是相应调整部分货物服务出口退税率、

购进农产品适用的扣除率等。同时，加大对地方转移支付力度，重点向中西部

地区和困难县市倾斜。

培训收益

1、明确 2019增值税降税社保降费相关政策

2、规范处理与税改政策相关的票据审核

3、理解大数据时代税务稽查要点及有效风险应对

培训内容

第一讲、重磅！增值税改革具体细则文件出台！

1、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以下称纳税人）发生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或者进口货

物，原适用 16%税率的，税率调整为 13%；原适用 10%税率的，税率调整为

9%。

2、纳税人购进农产品，原适用 10%扣除率的，扣除率调整为 9%。纳税人购



进用于生产或者委托加工 13%税率货物的农产品，按照 10%的扣除率计算进

项税额。

3、原适用 16%税率且出口退税率为 16%的出口货物劳务，出口退税率调整为

13%；原适用 10%税率且出口退税率为 10%的出口货物、跨境应税行为，出

口退税率调整为 9%。

4、适用 13%税率的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物品，退税率为 11%；适用 9%税

率的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物品，退税率为 8%。

5、自 2019年 4月 1日起，《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有关事项的规定》（财

税〔2016〕36号印发）第一条第（四）项第 1点、第二条第（一）项第 1点

停止执行，纳税人取得不动产或者不动产在建工程的进项税额不再分 2年抵扣。

6、纳税人购进国内旅客运输服务，其进项税额允许从销项税额中抵扣。

7、自 2019年 4月 1日至 2021年 12月 31日，允许生产、生活性服务业纳

税人按照当期可抵扣进项税额加计 10%，抵减应纳税额（以下称加计抵减政

策）。

8、自 2019年 4月 1日起，试行增值税期末留抵税额退税制度。

第二讲、重磅！增值税抵扣范围再扩大！进项税加计扣除 10%！过渡期如

何抵扣？如何开票？

在 4月 1日起将制造业等行业 16%增值税率降至 13%，交通运输和建筑等

行业 10%增值税率降至 9%的基础上：

1、进一步扩大进项税抵扣范围，将旅客运输服务纳入抵扣。



2、把纳税人取得不动产支付的进项税额，由分两年抵扣改为一次性全额抵

扣，增加纳税人当期可抵扣进项税。

3、对主营业务为邮政、电信、现代服务和生活服务业的纳税人，按进项税

额加计 10%抵减应纳税额，政策实施期限暂定截至 2021年底。

4、政策实施后纳税人新增的留抵税额，按有关规定予以退还。

5、调整部分货物、服务出口退税率，购进农产品适用的扣除率等。

6、延续 2018年执行到期的对公共租赁住房、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运营、

国产抗艾滋病病毒药品等的税收优惠政策。

7、从今年 1月 1日至 2022年底，对企业用于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集中

连片特困地区县和建档立卡贫困村的扶贫捐赠支出，按规定在计算应纳税所

得额时据实扣除。

8、对符合条件的扶贫货物捐赠免征增值税。

9、从 2019年 1月 1日至 2021年底，对从事污染防治的第三方企业，减

按 15%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第三讲、税率下调，过渡期怎么抵扣？怎么开票？怎么红冲？

1、4月 1日之后取得的 16%，10%的专票可以继续抵扣认证，不受税率调

整影响。

2、4月 1日之后发生销货退回、开票有误、应税服务终止或者销货部分退

回及发生销售折让应该按照原税率开具红字发票。

3、4月 1日之前按照 16%、10%做了未开票收入申报，4月 1日之后补

开发票也应该开 16%、10%。



4、强势的购买方可以让供应商提前开票。

5、强势的销售方切不可拖延开票。

6、购销双方应该协商好，互利共赢，平稳过度。

第四讲、紧急提醒！3月大批会计出错！2019年居民个人取得综合所得必须

先预扣预缴后汇算清缴！

1、居民个人取得综合所得先预扣预缴后汇算清缴

2、居民个人取得综合所得预扣预缴汇算清缴案例

2.1、工资薪金预扣预缴

2.2、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所得的预扣预缴

2.3、其他综合所得（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所得）预扣预缴个人

所得税计算过程

2.4、综合所得汇算清缴

第五讲、税局查账关注的15个重点

关注点 1：用于非增值税应税项目、免征增值税项目、集体福利和个人消费、

非正常损失的货物（劳务）、非正常损失的在产品、产成品所耗用的购进货

物（劳务）是否按规定作进项税额转出；

关注点 2：是否存在将返利挂入其他应付款、其他应收款等往来账或冲减

营业费用，而不作进项税额转出的情况；

关注点 3：向购货方收取的各种价外费用（例如手续费、补贴、集资费、

返还利润、奖励费、违约金、运输装卸费等等）是否按固定纳税；



关注点 4：是否存在利用虚开发票或虚列人工费等虚增成本，是否存在使

用不符合税法规定的发票及凭证，列支成本费用；

关注点 5：是否存在将资本性支出一次计入成本费用：在成本费用中一次

性列支达到固定资产标准的物品未作纳税调整；达到无形资产标准的管理

系统软件，在营业费用中一次性列支，未进项纳税调整；

关注点 6：企业发生的工资、薪金支出是否符合税法规定的工资薪金范围、

是否符合合理性原则、是否在申报扣除年度实际发放；

关注点 7：增加实收资本和资本公积后是否补缴印花税；

关注点 8：是否存在与房屋不可分割的附属设施未计入房产原值缴纳房产

税，土地价值是否计入房产价值缴纳房产税，以及无租使用房产是否按规

定缴纳房产税；

关注点 9：是否存在超标准列支业务招待费、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未进行

纳税调整等问题；

关注点 10：是否存在未按税法规定年限计提折旧；随意变更固定资产净残

值和折旧年限；不按税法规定折旧方法计提等问题；

关注点 11：是否存在擅自改变成本计价方法，调节利润；

关注点 12：是否存在计提的职工福利费、工会经费和职工教育经费超过计

税标准，未进行纳税调整；

关注点 13：是否存在超标准、超范围为职工支付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

未进行纳税调整。是否存在应由基建工程、专项工程承担的社会保险等费

用未予资本化；是否存在只提不缴纳、多提少缴虚列成本费用等问题；

关注点 14：是否存在视同销售行为未作纳税调整；



关注点 15：是否存在利用往来账户、中间科目如“预提费用”等延迟实现应

税收入或调整。

第六讲、税务局为什么查你，到底哪里出现了问题？

1增值税专用发票用量异常

2期末存货大于实收资本

3一般纳税人税负变动异常

4纳税人期末存货与当期累计收入差异幅度异常

5进项税大于进项税额控制额

6 预收账款占销售收入 20%以上 

7纳税人销售额变动率与应纳税额变动率弹性系数异常

8收入成本率异常

9 进项税变动率高于销项税变动率

10收入费用率异常

11 存货周转率与销售收入变动率弹性系数异常


